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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协议编号01ZXCZ2017012、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
计12,000,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
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65751385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逸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6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

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永盛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6月1日）

合同编号

平银杭萧东综字20131129第001号/平银杭萧东贷字20131129 第001号/平银杭萧东贷字20131129第003号

本金

12,000,000.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万丰化工有限公司、张银燕、包国江

备注

/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国友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7年6月27日依法转
让给徐国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徐国友履行相关义务。徐国友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徐国友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

注：1、上表本金、欠息基准日为2016年8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688、1380577168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徐国友
2017年7月10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杭州民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元）

合同编号

XC2015(1230)201

本金

16,400,000.00

欠息

91,088.33

本息合计

16,491,088.33

担保人

连带责任保证人：莫晓峰，孙瑜霞，章玲艳；抵押人：
莫泉桥，孙瑜霞

抵押物

抵押物1：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金家渡村铭雅苑47幢20号、48幢16号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795.77平方米 抵押物2：杭州市余
杭区良渚金家渡村铭雅苑50幢10号、50幢08号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412.82平方米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袁军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于2017年6月2日依法转让给袁军，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袁军履行相关义务。袁军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袁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
特此公告。 袁军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7月10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

舟山崇光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东正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航远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4年5月31日）

47,921,640.04

24,999,950.00

22,399,750.00

利息（截至2014年5月31日）

1,906,172.20

1,011,271.76

867,071.41

担保情况

抵押人：舟山海港休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胡鸥翔、宁波市恒道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人：舟山海港休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胡鸥翔、冯道其、沈国明

抵押人：舟山海港休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胡鸥翔、张宏光、沈琼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瑞安市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7月10日

序
号

1

债权名称

瑞安市万
佳新材料
有限公司

所在
地

温州

币种

人民
币

本金
（元）

40,649,
175.21

利息
（元）

5,813,
441.02

债权基
准日

2016年
8月31
日

担保
情况

抵
押、
保证

资产
情况

停产

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以及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与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金华
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将拥有的下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的主债权
及担保从权利、抵押权和其他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特通知各债务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
及其他义务人债权转让事实，并行催收。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
下列债权的转让方，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
方，现通知如下：

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本通知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以及其他
义务人应立即向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
同、抵押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和任何其他相关法律文
件下设定的义务和责任。

上述债权本息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
算金额不同，则以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的方式或债权文书确认的方
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特此通知。 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0日

所涉债权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截止基准日:2017年6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何亮

何亮

何亮

刘卫明

何军峰

何江峰

标的债权本金余额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

900000

900000

标的债权利息余额

1094000.00

1094000.00

1094000.00

364666.70

328200

328200

合同编号

借款编号

20150722402

20150722403

20150723401

20150722401

20150723402

20150723403

担保编号

FH20140725401

FH20140725401

FH20140725401

FH20140725401

FH20140903401

FH20140903401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10日

(2016)浙0106民初9458号
毛梦莲：本院受理洪阿英诉你方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6）浙
0106民初94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549号

邱武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再畅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991号

孙健：本院受理原告吴学林诉张加忠、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69号

王金龙：本院受理原告楼晓英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106 民初 8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829、2830号

杨杰：本院受理原告高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9号

郑书富：本院受理原告吕菁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4号

来祖明：本院对原告张灿红诉你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7）浙0108民初47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6号

狄晓轩：本院对原告吴晓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586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4号

周道智：本院对原告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0108
民初21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4号

许克周：本院对原告浙江泰如业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304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350号

广州亲润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重庆市
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1350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66号

张忠：本院对原告虞国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566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08号

深圳市南山区百合嘉服装厂：本院对原告宏联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南山区百合嘉服装
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商标权侵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民初43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